
关于对左成（上海）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4】第 029号

左成（上海）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左成新材）董

事会、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拆借

根据你公司主办券商《风险提示性公告》，2024年 4月

18日，公司控股股东顾圣强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公司经营周

转，授信最高限额为 595万元。同日，公司及关联方顾圣强、

唐卫平、顾佳成与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为顾圣

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约定最高债权额为 893万元、最高债

权本金为 595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未经过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顾圣强为公司对其上述担保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少于公司对其的担保

金额。

根据 2023 年年报，你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期初余额为

3,390.35 万元，本期拆入 2,439.55 万元，本期偿还 3,310.66

万元，期末余额为 2,519.23万元，且上述关联交易未在定期

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临时公告中披



露。

请你公司：

（1）自查除本次担保事项外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

担保事项，并说明上述担保发生的背景、被担保方的资金用

途及实际资金流向、被担保方的财务情况及与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资金往来，截至目前是否均已履行审议程序；

（2）结合资金流水、关联方资金拆入合同主要条款等，

说明 2022 及 2023 年公司向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包

括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款时间、还款金额、资金使用时

长、借款用途、拆借资金的必要性、具体资金流向和最终使

用情况等，关联方是否向公司收取利息，定价是否公允；

（3）说明公司资产、业务、人员、技术等是否独立于

关联方，对关联方资金拆借是否存在依赖，是否影响公司独

立性，相关内部控制机制是否有效；

（4）结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说明为顾圣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未

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以及是否已就关联方资金拆借履行了

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关联方上海欧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临时公告，2023年 12月 13日，你公司追认与关联



方上海欧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创实业）2023年

6月 19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关联销售 204.28万元，追

认全资子公司左成（江苏）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欧

创实业的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关联采

购 2,099.46万元。其中，欧创实业实际控制人顾佳成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顾圣强先生之子。

根据 2023 年年报，你公司与欧创实业存在资金拆借，

期初余额为 730.00 万元，本期拆入 165.97 万元，本期偿还

895.97万元。另外，2023年欧创实业首次进入你公司前五大

供应商。

请你公司：

（1）说明与欧创实业之间发生采购与销售的交易背景

及原因、类别、数量、金额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是否符合

商业逻辑，并结合主要客户需求、供应商准入条件、合同条

款、原材料价格变动、与公司主营业务关系等，进一步说明

欧创实业成为公司第二大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2）结合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拆借、采购及销售等情

况，说明是否通过欧创实业为公司转贷，上述关联方是否存

在为公司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特殊利

益安排；

（3）说明与欧创实业的关联交易是否已补充履行相关



审议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治理规则》、《信息披露规则》

等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说明对公司及上述关联方资金流

水核查情况，包括不限于核查方法、核查比例和核查结论，

并说明大额流水来源去向及用途。

3、关于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根据 2023 年年报，你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

款划分逾期账龄组合、融信组合、其他组合。其中，融信组

合为本年新增组合，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方法为“对于划分为

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逾期

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2023年，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6,370.87万元，

同比增长 38.44%，主要由于应收票据贴现增长造成。其中，

逾期账龄组合期末账面余额为 5,386.67万元，涉及逾期的账

面余额占比 62.36%；融信组合期末账面余额为 984.20万元，

计提坏账 29.33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将应收账款分为逾期账龄组合、融信组合、

其他组合的原因、依据，并详细分析该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2）区分逾期账龄组合、融信组合、其他组合采用预

期损失模型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方法，说明使用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的信用损失金额是否充分；

（3）结合应收账款的逾期标准、主要逾期客户的逾期

金额、原因、经营情况、逾期账款账龄分布等，说明 2023

年逾期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截至目前回款及催收的具

体措施，是否存在逾期无法回款风险，相关客户信用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

（4）说明 2023 年应收票据的贴现、背书情况，在现金

流量表中的列示方式及具体影响金额，以及截至目前应收票

据的回款情况，是否存在因到期无法兑付以及转为应收账款

的情形，账龄是否连续计算，未到期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到期

无法兑付的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4月 28日


